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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东阳新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拟与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于福建福州签订协

议，交易标的为电视剧《太极宗师之太极门》网络版权的代理发行权。 

浙江东阳新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为拓宽

发行渠道，增加销售额。公司与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签订

电视剧《太极宗师之太极门》网络版权代理协议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系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

子公司，该公司执行董事苏忠与公司董事长苏小平系兄弟关系。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1、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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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公司与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太极宗师之太极门网络版

权代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本次签订的代

理协议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董事会提请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关联方董事苏岸、许伟祖回避表决。其他董事一致同意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

有限公司 

北京市石景山区

实兴大街 30 号

院 3 号楼 2 层 

B-0122 房间 

法人独资 苏忠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系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

子公司，该公司执行董事苏忠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小平系兄弟关

系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与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《太极宗

师之太极门》网络版权代理协议，公司将合同对价的 15%作为代理

费用支付给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代理发行电视剧的网络版权系双方协商确定的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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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拓宽发行渠道，增加销售额。公司

选择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，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产品的市场，实现

公司利益，有利于实现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以上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，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，关联交易

双方均采用协商确定的方式，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经全体与会董事签字的《浙江东阳新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

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浙江东阳新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4月 18 日 

 


